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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金花制药厂

电磁炒药机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电磁炒药机

二、采购单位：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金花制药厂

三、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四、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草堂新厂电磁炒药机的购置项目，旨在补充公司中药产品生产线设

备，确保中药产品在草堂基地顺利投产。具体包括电磁炒药机 1台，及其配套的

除尘设备、辅助设施等。

投标人负责电磁炒药机的供货、运输、卸车、安装调试工作。

五、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22 条的规定。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的资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

规和条例，投标人的注册资金不得小于 1000 万（含 1000 万）。

3.符合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

4.投标人必须是本项目投标产品的生产厂商或具备合法资质代理商。

5.报名时需提供营业执照、一般纳税人证明、银行开户许可证等有效证件。

6.需提供法人代表的授权委托书。

7.财务要求：

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须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22 年度-2024 年度至少

三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或提供由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银行资信

证明原件。

8.业绩要求：

近三年（2022 年～至今）具有不少于 5 份电磁炒药机供货合同。须提供合

同及合同执行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发票和设备生产、销售、验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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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等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